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1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312 號 

主旨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自 

      102 年 12 月 1 日起為除吸菸區外，不得吸菸之場所乙案，如說 

      明，敬請查照。  

說明： 

     1.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02 年 10 月 29 日 

       嘉育字第 1025242046 號函轉嘉義縣政府 102 年 10 月 21 日府授衛 

       健促字第 1020190987 號函辦理。  

     2.該園區自 102 年 12 月 1 日起，除大門收費站至第一管制哨間、香 

       林村住宅區及戶外吸菸區外，全面禁止吸菸，違者處新台幣 

       2,000 元至 10,000 元罰鍰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